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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五題：在內地完成中學教育的保險中介人提交學歷證明事宜 

2017 年 7 月 5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七月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郭偉强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的書面答覆： 

 

問題： 

 

  鑑於前保險業監理處（保監處）認為有需要加強審核保險中介人（即

保險代理人及保險經紀）（中介人）的學歷，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委員

會）早前發出通告，規定由本年五月一日起，任何向委員會遞交的中介人

首次登記申請的申請人如使用內地教育機構發出的學歷證書，以證明申請

人已完成中五課程或具備同等學歷，則必須向委員會提交該證書複本和確

認其真確性的指明補充文件。該規定將於本年八月一日起延伸至中介人的

重新登記、額外登記及續期登記申請。據悉，有不少在很多年前於內地完

成中學教育的中介人就讀的中學已倒閉或轉型，他們因而無法取得相關學

歷證書的複本。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自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至今，每年使用內地教育機構發

出的學歷證書而獲委員會登記的中介人數目； 

 

（二）鑑於有中介人表示獲保監處告知，委員會只會接受內地教育機構發

出的「畢業證書」複本，而不會再接受他們在首次登記時曾遞交的「學業

證書」、「結業證書」、「修業證書」及「肄業證書」等其他名稱的證書的複

本，作中介人的重新、額外和續期登記申請之用，政府是否知悉委員會作

出該規定的理據，以及委員會會否恢復接受該等證書複本的做法； 

 

（三）是否知悉，自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至今，使用第（二）項所述其他

名稱的證書的複本而獲委員會登記的中介人數目； 

 

（四）鑑於委員會接受申請人遞交其他學歷證書作中介人重新、額外和續

期登記的申請之用，惟有關學歷必須於申請人首次登記前已取得（分界日

期），政府是否知悉委員會訂定該分界日期的理據；政府會否要求委員會

接受限期後取得的學歷證書；及 

 

（五）有否評估當部分中介人未能重新遞交首次登記時曾遞交的學歷證書

複本，因而無法申請重新、額外或續期登記為中介人，以致他們不得再處



理現時由其負責的保單，會否損害保單持有人的權益；如有評估，結果為

何？ 

 

答覆： 

 

主席： 

 

  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註 1）的法定職能包括保障保單持有人。保

險中介人必須為誠實和稱職的人士，有能力理解保單的複雜內容，並能夠

清晰地為顧客提供合適的意見。如讓不合資格的人士從事保險中介活動，

將嚴重影響保單持有人的利益以及市民對保險業的信心。 

 

  在現行的自律規管制度下，保險中介人必須向相關自律規管機構（註

2）登記，並遵守由所屬自律規管機構發出的守則和指引。現時，自律規

管機構對保險中介人的學歷要求為完成中五課程或具備同等學歷。就保險

代理而言，所屬的保險公司和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委員會）有責任核實

已登記代理或代理申請人的資格，包括其學歷證明，及必須撤銷不合資格

人士的登記。 

 

  保險中介人數目，近年持續增長，由二零一四年年底約 83 300 人，

增加至二零一六年年底近 10 萬人。根據保監局了解，委員會近期查獲以

虛假內地學歷文件作申請登記成為保險代理的個案，有上升趨勢。保監局

近期亦接獲投訴，指有人教唆或協助已行使虛假學歷文件成功登記的保險

代理，試圖在登記期滿前以不恰當手法獲取另一學歷，或以不誠實手段獲

取內地學歷的認證，作為申請續期登記之用，以圖繼續從事保險中介業務。 

 

  任何人使用虛假文件、教唆或協助別人使用虛假文件，均屬刑事罪

行。保監局已敦促保險公司將任何懷疑個案交予警方處理，並多次與委員

會商討有效查核懷疑個案的方法。局方亦已去信保監局，表達對有關問題

的關注。 

 

  我們就分項問題的回覆如下： 

 

（一）根據保監局了解，委員會未有就使用內地學歷作登記的申請人作出

統計，所以未能提供有關數字。 

 

（二）及（三）委員會表示，早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已就獲認可的

學歷證明文件的要求發出內部指引，並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發出通告（見



附件 A），當中訂明申請人內地學歷的證明文件須為內地高中或專業學院發

出的畢業證書，因此原則上不會接納非畢業證書作為學歷證明文件。根據

內地教育行政部門發出的相關指引，畢業證書只可發給達到學校畢業要求

的學生；學生如未達到學校畢業要求、未讀滿規定學習年限或未符合其他

指定要求，學校只可發出其他類別的證書，例如「學業證書」、「結業證書」、

「修業證書」或「肄業證書」。因此，此類非畢業證書未能證明證書持有

人已達等同香港中五學歷水平。 

 

  根據保監局了解，委員會在過去審批保險代理登記申請時，可能有極

少數個案曾接納內地教育機構所發出的非畢業證書作為學歷證明文件，但

並無就這類個案的數目作統計。委員會指出，在日後處理重新、額外（註

3）或續期登記申請時，會覆檢這些個案，確認有關代理是否已達最低學

歷水平要求，委員會會因應每一個申請個案的情況審慎考慮，包括考慮有

關保險代理學歷文件的真確性，以及有否獲取其他學歷資格等因素。 

 

（四）及（五）委員會表示，理解有部分保險代理可能由於違失相關學歷

證書、曾就讀學校的紀錄不齊全或學校已停辦等特殊原因，因而未能提交

首次申請登記時所使用的內地學歷認證文件，若他們於首次登記前已取得

其他認可的學歷資格，委員會認為可接受該等學歷證明作續期登記申請之

用。至於首次申請登記後所取得的其他學歷證明，委員會一般不會接受。 

 

  保監局已與委員會商討，設立續期登記延期機制，確保因特殊情況而

未能於登記期滿前向委員會提交所需學歷認證文件的保險代理有較充足

時間獲取認證文件。如申請人已盡力嘗試所有指定方法後仍未能獲取有關

認證文件，委員會將因應相關事實及情況審慎考慮每宗申請，酌情處理。

詳情請參閱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發出的通函（見附件 B）。 

 

  保險合約是由投保人與保險公司簽訂具法律效力的合約，保單持有人

的所有合約權益不會因保險代理轉變而受影響。當有任何保險代理轉變

時，保險公司有責任確保有關保單持有人獲得妥善服務。保險公司一般會

將保單轉交其他保險代理跟進，或由公司設立的專門服務部門為相關保單

持有人提供服務。 

 

註： 

1．保險業監理處的法定職能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由保險業監管

局接手。 

2．包括由香港保險業聯會成立的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香港保險顧問聯

會及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3．額外登記指保險代理申請代表額外的保險公司。 

 

 

完 


